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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zhhqsw_tzgg/2025-

10/29/content_e97c261f097343efbe024b99ecd8d261.shtml) 

 

附錄 

 

关于公开征求《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

《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起草

了《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按照《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1 号，国家税务

总局令第 50 号、53 号修正）要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29 日-2025 年 11 月 28 日。各单位、社会公众如对上

述文件有意见和建议的，请在征求意见时间截止之前，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提出不同意见的，

请说明理由。 

一、通过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hqswjcxk@hengqin.gov.cn ，邮件标题注明“关于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的意见”；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 2333 号 9 号楼 13 楼

财产和行为税科”，邮政编码 519031，在信封上注明“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

的公告的意见”字样。 

 

附件：1.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

限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缴纳期限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202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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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广东省房产税施行

细则》《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现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公告如下： 

一、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房产税，缴纳期限为税款所属期当年的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房产税，缴纳期限依照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

务的增值税缴纳期限执行。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为税款所属期当年的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本公告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202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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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 

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的解读（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国家税务总局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缴纳期限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的出台背景 

根据《广东省房产税施行细则》及《广东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细则》规定，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的缴纳期限，由市、县税务局确定。由于全省各地对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缴纳期限的规定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推进周边区域间税务执法标准统一，减少征纳争议，

营造公平统一的营商环境，现结合当前征管实际，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进行明确。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 

《公告》主要明确了合作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

纳的房产税，缴纳期限为税款所属期当年的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

纳的房产税，缴纳期限依照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的增值税缴纳期限执行。城镇土地

使用税的缴纳期限为税款所属期当年的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公告》的施行时间 

本《公告》自 2026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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